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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中期業績已經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及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47,063 47,926

其他收入  592 416

已用存貨之成本  (18,708) (19,051)

員工成本  (15,546) (15,217)

營運租金  (7,760) (7,356)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之減少  (4,850) –

拆舊  (88) (625)

其他營運費用  (9,451) (7,636)

融資成本  (212) (447)
   

期間虧損 4 (8,960) (1,990)
   

由下列應佔：
 本公司之股本持有人  (7,608) (1,985)

 少數股東權益  (1,352) (5)
   

  (8,960) (1,990))
   

每股虧損
 基本 6 (1.57仙) (0.41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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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1,255 1,343
 投資物業 8 54,940 59,790
   

  56,195 61,133
   

流動資產
 存貨  2,920 4,061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9 6,618 6,581
 可退回稅項  67 67
 已抵押銀行存款  990 979
 銀行結存及現金  15,933 17,057
   

  26,528 28,745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10 10,360 9,697
 應付董事款項  14,025 12,750
 應付少數股東款項  295 290
   

  24,680 22,737
   

流動資產淨值  1,848 6,00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8,043 67,141

非流動負債
 關連公司貸款 11 21,771 21,559
   

  36,272 45,58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8,485 48,485
 儲備  (27,987) (20,029)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之權益  20,498 28,456
少數股東權益  15,774 17,126
   

權益總額  36,272 45,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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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購股權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股本儲備 儲備 匯兌儲備 累積虧損 總額 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 48,485 90,676 84,123 535 (612) (195,826) 27,381 16,068 43,449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直接於
 權益確認之開支淨額 – – – – (787) – (787) – (787)
本年度盈利 – – – – – 633 633 1,058 1,691
         

本年度已確認（開支）收入總額 – – – – (787) 633 (154) 1,058 904
本年度授出之購股權 – – – 1,229 – – 1,229 – 1,229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48,485 90,676 84,123 1,764 (1,399) (195,193) 28,456 17,126 45,582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直接於
 權益確認之開支淨額 – – – – (350) – (350) – (350)
本期間虧損 – – – – – (7,608) (7,608) (1,352) (8,960)
         

本期間已確認開支總額 – – – – (350) (7,608) (7,958) (1,352) (9,310)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48,485 90,676 84,123 1,764 (1,749) (202,801) 20,498 15,774 36,272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 48,485 90,676 84,123 535 (612) (195,826) 27,381 16,068 43,449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直接於
 權益確認之開支淨額 – – – – (179) – (179) – (179)
本期間虧損 – – – – – (1,985) (1,985) (5) (1,990)
         

本期間已確認開支總額 – – – – (179) (1,985) (2,164) (5) (2,169)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48,485 90,676 84,123 535 (791) (197,811) 25,217 16,063 4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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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1,416) (346)

源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292 9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1,124) (252)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7,057 14,128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933 1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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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
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惟投資物業乃按公平價值評估。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在編製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
度財務報表時所依循者相符。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若干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任何重大影
響。因此，無須對過往期間之業績作出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以下已發佈但未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及第1號（修訂） 清盤時產生之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承擔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歸屬條件及取消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部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度計劃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 房地產之建築協議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 對沖境外業務之淨投資額4

1 於2009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09年7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08年7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08年10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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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經修訂）的採納可能影響購置日期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
年度報告期間之業務合併及其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會影響因不導致母公司在
子公司所擁有之權益於變動時失去控制權之會計處理，有關變動將列作股權交易。本公司董事預
期，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之準則、修訂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就管理角度而言，本集團目前由三項主要經營業務－酒樓業務、環保餐具以及物業投資所組成。
此等業務乃本集團報告其主要分類資料之基準。

 酒樓業務 環保餐具 物業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 44,335 2,728 – 47,063
    

分類業績 (2,702) (1,239) (4,867) (8,808)
   

未分配企業開支    (40)
利息收入    100
融資成本    (212)
    

期間虧損    (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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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續）
 酒樓業務 環保餐具 物業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 44,479 3,447 – 47,926
    

分類業績 (1,467) (202) (19) (1,688)
   

未分配企業開支    (35)
利息收入    180
融資成本    (447)
    

期間虧損    (1,990)
    

4. 期間虧損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四月一日至 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折舊 88 625
利息收入 (100) (180)
  

5. 稅項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本期間並無錄得應課稅溢利，或應課稅溢利已全數抵扣過往年度之稅
項虧損，因此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提撥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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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期間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之虧損淨額7,60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8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484,853,527股（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484,853,527股）計算。

鑑於假設行使本公司之購股權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因此並無呈列兩個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5,000
港元）。

8. 投資物業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平價值乃根據專業估值師之估值而釐定。截至二零
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減少4,850,000港元。

於本期間，投資物業乃空置。

9.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酒樓顧客大多以現金及信用咭結賬。本集團給予其他貿易客戶平均60日之賒賬期。

以下為本集團於報告日期之應收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60日 973 1,573
61－90日 13 20
90日以上 26 26
  

 1,012 1,619
  

10.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以下為本集團於報告日期之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60日 3,234 2,697
60日以上 1,140 1,085
  

 4,374 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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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連公司貸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金 18,804 18,804
應計利息 2,967 2,755
  

 21,771 21,559
  

該筆貸款乃借自豪城實業有限公司（「豪城」）。該筆貸款乃無抵押、按香港一間銀行所報之最優
惠利率減3厘計息，並最遲須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一次過付款方式（包括應計利息）償
還。

本公司數名董事乃公司之主要管理人員並實益擁有豪城之權益。

12. 關連人士交易
(a)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向鴻利發展有限公司（「鴻利」）租用若干物業作為經營酒樓之用。本期間

鴻利收取之租金共達1,77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20,000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應付予鴻利之租賃按金為9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810,000港元），已列入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中。每月租金由訂約雙方參照市場租金
而釐定。

 鄭合輝先生、鄭郭君玉女士、鄭白明女士及鄭白敏小姐被視為實益擁有鴻利之權益。

(b)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向豪城租用若干住宅物業。本期間內豪城收取之租金為390,000港元（截
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48,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已付予豪城
之租賃按金為13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116,000港元），已列入應收賬項及其
他應收賬項中。每月租金由訂約雙方參照市場租金而釐定。

(c)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本集團與豪城就豪城向本集團提供10,000,000港元之貸款融資
訂立貸款協議。本集團所提取之款項按照香港一間銀行所報之最優惠利率減3厘計息，並需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前以一次過付款方式（包括應計利息）償還。於二零零四年七月
九日，本集團重續與豪城訂立之貸款協議之條款，該筆貸款融資增加至15,000,000港元，而
最終還款日期亦延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七日，本集團進一步重續
貸款協議之條款，該筆貸款融資進一步增加至25,000,000港元，而最後還款日期亦延至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七日，最後還款日期進一步延至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七日，最後還款日期進一步延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於本年度內在簡明綜合收益表中扣除之利息開支為212,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447,000港元）（見附註11）。

(d) 期內本公司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之薪酬為1,94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89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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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47,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減少900,000港元或1.8%。有關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環保餐具業務銷售額下降所致。

回顧期間之虧損淨額為9,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之虧損淨額為2,000,000港元。整體業績
倒退主要由於本集團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錄得4,900,000港元之減值虧損以及需為環保餐具
業務之存貨作出1,300,000港元之減值開支。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香港酒樓業務持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來源，並仍然為營業額之最大貢獻者，
佔本集團回顧期間營業額之94.2%。分類營業額為44,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44,500,000港
元輕微減少。毛利大致為持在去年水平，但分類虧損卻擴大1,200,000港元至2,700,000港元，
主要由於租金費用增加400,000港元，員工費用增加400,000港元及行政費用之增加。

本集團環保餐具業務之營業額為2,7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3,400,000港元之營業額為低。
有鑒於此分部持續不理想之表現，管理層會考慮減少在中國之規模藉以進一步減少廠房之
營運費用。有關過期存貨已被註銷或作全數減值撥備，因而產生1,300,000港元之減值開支。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存（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為16,900,000港
元。由於本集團並無銀行借款，故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為零。

本集團已向關連公司豪城實業有限公司取得貸款融資，貸款融資將按香港一間銀行所報
之最優惠利率減3厘計息。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所提用之款項為18,800,000港
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18,800,000港元），應計利息為3,000,000元（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2,800,000港元）。貸款須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以一次過付款方式（包
括應計利息）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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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本集團在其日常業務過程中取得之現金以及現時尚未動用之貸款額，董事認為本集
團擁有充裕之營運資金，足以應付其營運所需。

外幣匯兌風險
由於本公司於期內之大部分銷售、採購，以及現金及銀行結餘均以港元列值，故本集團並
無承受重大外匯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僱員約200名。本集團一般會每年及根據情況需要不
時檢討僱員之薪酬組合。本集團僱員之薪金及福利水平具競爭力，並參考個人表現透過本
集團之分紅計劃予以獎賞。本集團亦向僱員提供其他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及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展望
全球金融危機惡化及目前不利之經濟環境預期會引致企業及市民之消費意欲放緩並對餐飲
業帶來負面沖擊。在更具挑戰性之經營環境當中，本集團會對未來之資本開資採取謹慎之
態度，如有需要，更會推行適當之成本控制措施。對持續不理想之環保餐具業務，本集團
會進一步地減少其在中國之規模以降低廠房之固定開支。本集團會不時檢討及修改業務策
略，旨在改善本集團之狀況，以應付未來之挑戰，並把握未來出現之任何商機。

購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計劃」），使本公司可酌情向本公司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僱員、董事、顧問、諮詢人及╱或代理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為本公
司或該等附屬公司所作貢獻之獎勵或回報。計劃將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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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根據計劃已授出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股份數目為29,091,210

股，佔本公司於該日已發行股份之6%。以下是已授出之購股權概要：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每股 四月一日 於期內 於期內 九月三十日
參與者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尚未行使 授出 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董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至 0.10 19,394,140 – – 19,394,140

  五月十二日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董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至 0.66 4,848,535 – – 4,848,535

  三月三日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

僱員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至 0.10 4,848,535 – – 4,848,535

  五月十二日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29,091,210 – – 29,091,210
       

附註： 授予本公司各董事之購股權之詳情載於「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一節。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並無任何根據計劃而授出之購股權已被行使、取消
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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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
置存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而須
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規定，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
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如下：

好倉
(1)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普通股之好倉：

  持有已發行 佔本公司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普通股數目 股本之百分比

鄭合輝先生 信託受益人（附註） 339,397,470 70%

鄭郭君玉女士 信託受益人（附註） 339,397,470 70%

鄭白明女士 信託受益人（附註） 339,397,470 70%

鄭白敏小姐 信託受益人（附註） 339,397,470 70%

羅道明先生 實益擁有人 500,000 0.1%

附註：  Golden Toy Investments Limited（「Golden Toy」）及Kong Fai International Limited（「Kong Fai」）
分別持有本公司之43,217,445股股份（或8.91%權益）及296,180,025股股份（或61.09%權益）。
Golden Toy及Kong Fai乃由兩項全權信託全資擁有，該兩項信託之受益人為鄭合輝先生之
家族成員，包括鄭合輝先生、鄭郭君玉女士、鄭白明女士及鄭白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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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購股權之好倉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期初及期末，根據計劃而授予董事之購股權詳情
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每股 四月一日 九月三十日
董事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間 行使價 尚未行使 尚未行使

鄭合輝先生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至 0.10港元 4,848,535 4,848,535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鄭郭君玉女士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至 0.10港元 4,848,535 4,848,535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鄭白明女士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至 0.10港元 4,848,535 4,848,535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鄭白敏小姐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至 0.10港元 4,848,535 4,848,535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張云昆先生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至 0.66港元 4,848,535 4,848,535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
     

    24,242,675 24,242,675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被當作或被視為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
債券中擁有任何其他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標準
守則所述之董事買賣規定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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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顯
示，除就若干董事於上文披露之權益外，下列人士已知會本公司，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中之有關權益及淡倉。

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所持有之 佔本公司已發行
名稱 身份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股本之百分比

Golden Toy 實益擁有人 43,217,445(1) 8.91%

Kong Fai 實益擁有人 296,180,025(1) 61.09%

Trustcorp Limited 信託受益人 339,397,470(1) 70.00%

Newcorp Ltd. 受控制企業之權益  339,397,470(2) 70.00%

Newcorp Holdings Limited 受控制企業之權益 339,397,470(2) 70.00%

David William Roberts 受控制企業之權益 339,397,470(3) 70.00%

David Henry Christopher Hill 受控制企業之權益 339,397,470(3) 70.00%

Rebecca Ann Hill 配偶之權益 339,397,470(4) 70.00%

附註：

(1)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作為兩個全權信託單位（擁有Golden Toy及Kong Fai之100%權益）之受託人，
Trustcorp Limited被視為於Golden Toy及Kong Fai合共實益擁有之339,397,47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Newcorp Ltd. 及 Newcorp Holdings Limited 存檔之企業主要股東通知指出Trustcorp Limited乃
由Newcorp Ltd. 全資擁有，而後者乃由Newcorp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故Newcorp Ltd. 及 
Newcorp Holdings Limited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339,397,47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David William Roberts 及 David Henry Christopher Hill存檔之個人主要股東通知指出彼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因彼等於Newcorp Holdings Limited持有之權益被視為於339,397,47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Rebecca Ann Hill存檔之個人主要股東指出彼於339,397,470股股份中之權益乃指其配偶David Henry 
Christopher Hill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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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所知，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
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須記入本公司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
內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回顧期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守則第A.2.1條（有關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分開）及守則第A.4.1條（有關非執行董事之任期）除外。

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分開，而不應由同一人擔任。現時，鄭合輝先
生同時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董事總經理。董事會認為此架構將不會導致權力過份集中，而於
現階段，該安排有助有效率地制定及實施本集團之策略，從而協助本集團更有效地發展其
業務。

守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須膺選連任。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
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任期委任。此安排有違守則第A.4.1條。然而，由於本公
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董
事認為，是項規定符合守則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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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之成員包括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簡麗娟女士（主席）、羅道明先生及麥燿堂
先生。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與董事會商討內部
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其中包括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
財務報表。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守則第B.1.1條成立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羅道明
先生（主席）、簡麗娟女士及麥燿堂先生。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乃根據守則所載之條文而
制定。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就制定本集團有關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及架構向
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

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期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
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鄭合輝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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